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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

公开

西环函〔2022〕18号

对政协西双版纳州十三届一次会议

第 102 号提案的答复

郭丽红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实现生物多样性

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建议》（第 102 号）交我们办理，

并综合会办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西双版纳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，是首批

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联合国教科文

组织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，享有“生物基因库”等

美誉。全州分布有高等植物 5000 多种，占全国的五分之一，

有动物 2000 多种占全国的四分之一。西双版纳州高度重视生

物多样性保护工作，早在 1958 年就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自然保

护区。如今全州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、州级保护区 2

个、县级保护区 3 个，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622.8 万亩，占全

州国土面积的 22%。全州森林覆盖率达 81.3%，生态保护红线

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43.01%。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取得长足成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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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仍面临诸多挑战。

一、关于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机制方面

坚持依法保护，全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化进程，先

后制定颁布并实施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资源保护条例》

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》《西双版纳傣族

自治州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古茶树保

护条例》等多部地方性法律法规，出台《巩固种茶毁林整治成

果十项举措》《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十个严禁》，严厉打击种茶毁

林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，确保了全州生物多样性安

全。先后编制《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西双版

纳实施方案（2014~2030 年）》《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

体规划（2019～2028 年）》、《西双版纳热带森林恢复技术指南》

等，为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

了保障。2017 年，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成立

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的通知》（西政办函〔2017〕

162号），正式建立以副州长为组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适时调整充实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

委员会，强化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，大力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

建设，编制西双版纳州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、重要生态

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规划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

等，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级各部门的法规、政策、规

划、科技创新、文化建设、环境保护以及企业发展规划、建设

与生产过程和社区建设、公众日常生活中，使之成为各级各部

门的重要工作内容，推动环境污染防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

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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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建立健全数据共享、动态更新工作平台管理机制

方面

根据《云南省州（市）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及国土空

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系统建设指南》，制定印发了《西

双版纳州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

施监督系统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并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完

成招标，建设西双版纳州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

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系统。

目前，正在建设中的西双版纳州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采

用国家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(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

1985 国家高程基准)，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基础，整

合各类关联空间数据，载入遥感影像、基础地理、用地审批、

矿业权审批、土地供应、规划许可、统计、人口等经济社会发

展综合数据，纵向与省级平台进行对接，横向与其他州级单位

平台进行衔接，实现数据共享、动态更新工作平台，为自然资

源管理部门提供数据汇集管理、资源管理、查询分析、浏览展

示、应用服务等能力，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、行政审批、国土

空间开发利用监测监管、空间决策分析等应用提供数据支撑和

技术保障。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严格按

照“统一底数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规划、统一平台”要求建设，

提供针对城镇空间、农业空间、生态空间三类空间的实施现状

分析等多种功能。

西双版纳州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

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的建立，将有助于实现建立数据共享、

动态更新工作平台管理机制，在国土三调数据的基础上，为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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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林地、园地遗留问题、不动产登记问题和管理问题提供数据

支撑和技术保障，实现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统筹治理，实现资

源保护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依托国家和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，有

效衔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，应用云计算、物联网等信息化

手段，充分整合利用各级各类生物物种、遗传资源数据库和信

息系统，积极探索在保障生物遗传资源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

数据共享机制。

三、关于建立生态发展正负面清单方面

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，落实生

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

单要求，2021 年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印发了《西双版纳州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》，结合生态、水、大气、

土壤等环境要素保护需要，划分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管控单元，

明确总体管控和分类管控要求，制定各类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

入清单，实施差别化生态环境管控措施，构建全州生态环境分

区管控体系。

全州共划分 31 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，分为优先保护、重

点管控和一般管控 3 类。其中，优先保护单元共 9 个，包含生

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，主要分布在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东

部、北部等区域，其中包括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水产种

质资源保护区以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域。

重点管控单元 19 个，包含开发强度高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、

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和大气环境布局敏感、弱扩散区等，

主要分布在各市（县）中心城镇、各类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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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规划区及环境质量改善压力较大的区域。一般管控单元 3

个，为优先保护、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区域。

目前，州发改委、州自然资源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农业

农村局、州林草局等多家部门正在密切联合、协同组织开展生

产空间、生活空间、生态空间“三区三线”的划定工作，生态

红线调整、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等工作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

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和

监管，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管控中进一步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敏

感区域的保护和管控政策。

四、关于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方面

近年来，我们持续开展“绿盾”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

行动，进一步压实县市党委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主体责任，遏

制自然保护地内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提高自然保护地监管的

信息化、精细化水平。综合运用遥感、无人机等手段，提高自

然保护地内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发现识别能力。针对遥感监

测发现的问题线索，要做到及时查处、及时跟踪调度、及时通

报督办。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系统，规范自然保护地

生态破坏问题台账管理，提升自然保护地等生物多样性核心区

域的生态环境监管能力。

在加强监管的同时，我们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，强化

联合执法。建立了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 300 万亩，

定期开展联合巡护执法。组织开展中老渔政联合巡航执法、销

毁违法捕鱼工具等共建联合工作机制，实行常态化执法巡查，

保障跨境流域环境安全。

2021 年，州生态环境局与州公安局签订《关于建立破坏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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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资源违法活动开展联合执法协作协议》。中共西双版纳

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了《关于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理顺州级

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和执法职责关系的通知》（西编发〔2021〕

10 号），明确涉及林业行政执法职责，由县（市）林草部门承

担；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职责，由县（市）生态环

境分局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承担；涉及破坏森

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治安、刑事案件的执法职责，由公安机关

派驻自然保护区机构承担；涉及国家、省、州有关自然保护区

管理法律法规明确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执法职责，由州级自然保

护区管护机构承担；以上职责如有交叉重叠或多头管理的，由

县（市）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统筹安排或指定机构承担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进

一步健全生态环境、林草、农业农村、公安、检察、海关联合

执法机制，有效衔接各类执法行动，建立依托国家生态保护红

线监管平台开展常态化监管、定期现场检查监管相结合的一体

化监管机制，严肃查处危害生物多样性行为。

五、关于动态调整生态补偿或赔偿标准方面

近年来进一步提高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标准。积极配合修

订《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

法》，每年安排专项资金，提高肇事补偿标准，购买野生动物

公众责任险，探索野生动物栖息地区域群众参保、企业产业扶

持反哺参保等机制，将野生动物肇事损害农作物、致人死亡的

补偿标准提高到与其他自然灾害或事故补偿标准一致。缓和群

众对野生动物肇事处理的不满情绪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

益，增强社会各界保护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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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研究制定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

的实施方案，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

展。

感谢您对我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件：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意见反馈表

西双版纳州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8 月 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慧贤 27119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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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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